
— 1 —

山东水利职业学院文件
鲁水院字〔2021〕37 号

山东水利职业学院
关于印发《山东水利职业学院会议管理暂行办

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现将《山东水利职业学院会议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山东水利职业学院

2021 年 9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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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水利职业学院会议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不断改进工作作风，加强和规范学校会议的组织和

管理，切实改进会风，厉行节约，提高会议质量和效率，结合学

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及各部门召开的各类会议。主要包

括：工作学习类会议（包括党委会、院长办公会、党委理论中心

组学习会、党员干部大会、中层干部会等）、综合类会议（主要包

括党代会、教职工代表大会、校庆纪念大会、教师节庆祝大会、

开学典礼、毕业典礼等）、专项工作类会议（主要包括年度安全生

产工作会议、党风廉政工作会议、教学工作会议等）、其他会议（各

职能部门组织召开的一般性业务工作会议、工作协调会议、检查

汇报会等）。

第二章 原则要求

第三条 高效原则。注重会议实效，召开会议要主题鲜明、调

研充分、内容充实，有明确、务实的预期效果，倡导开短会、讲

短话。不得组织召开没有明确目的、调研论证不充分、缺乏实际

内容的会议。改进创新会议形式，提倡多开小范围研究解决问题

的专题会、座谈会和简约高效的现场办公会。

第四条 精简原则。在保证实效基础上，精简会议数量、压缩

会议时间、减少会议人员。时间相近、参会人员相同或交叉的多

个会议由办公室统筹合并或套开。能以文件或利用现代通讯工具

部署工作的，不再召开会议。从严控制会议规模、规格，除全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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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、综合性或有特殊要求的全校性重要会议外，会议只安排与会

议内容密切相关的校领导、部门和人员出席参加。各职能部门召

集的业务会议，系部分管负责人能参加的，不得要求党政主要负

责人参加；确需校领导出席的，原则上由分管校领导出席。确需

师生代表参加的会议，在不影响师生正常教学、学习的前提下，

尽量控制师生代表人数。

第五条 规范原则。举办会议应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和重点

任务，坚持下级会议服从上级会议、部门会议服从学校会议的原

则，周密制订计划，统筹安排。凡需校领导出席的会议，主办部

门应提前（一般为每周五）向学校办公室申请列入学校下周会议

计划。未列入周工作计划的，原则上不予安排。专门会议按照“谁

分管、谁出席”的原则确定出席领导和与会人员。

第三章 会议审批

第六条 学校对各类会议严格实行审批制度，未经审批，不得

以学校名义召开会议；已审批的会议，要按照“谁承办、谁负责；

谁审批、谁监督”的原则，由责任部门负责会议各项工作。

第七条 会议按类别，实行会议审批制度。

工作学习类会议：党委会、院长办公会，根据相应议事规则

组织召开。党委理论中心组（扩大）学习会、党员干部大会、中

层干部会等，根据工作需要，由学校领导决定是否召开。

综合类会议：除学生开学典礼、毕业典礼外，全校重大综合

性会议、重要纪念表彰活动，主办部门应提前制定会议方案，经

分管校领导审核同意，提交党委会研究决定是否召开，由办公室

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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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工作类会议：主办部门应提前制定会议方案，经分管校

领导审核同意，提交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决定是否召开，由办公室

备案。

其他会议：各部门组织召开的业务工作会议，经分管领导同

意，于每周五前将下周拟召开的会议通过“智慧山水”会议申请

流程（下载附件填写）提交申请，办公室于每周一发布本周会议

安排，并准备好会议室等。各部门发起的由校领导主持的会议，

部门负责人须在提交会议申请前向校领导汇报。

第四章 会议组织

第八条 各类会议的会议方案、会议通知、会议材料、会务工

作等，由会议主办部门负责。会议方案应写明会议的时间、地点、

名称、内容、出席领导、参加人员、议程安排、注意事项等。

第九条 会议主办部门须认真做好会议记录，决策性会议和工

作研究部署会议等一般应形成会议纪要。除会议有特殊要求的事

项外，主办部门应做好会议决议或决定事项的督办落实，并及时

向有关校领导汇报反馈。

第十条 综合类会议和专项工作类会议的宣传报道由办公室

统一负责，会议主办部门应向办公室提供新闻通稿或新闻素材。

工作学习类会议根据工作需要，由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决定是否报

道；如需报道，由办公室统一负责，会议主办部门应向办公室提

供新闻通稿或新闻素材。

第十一条 与会人员须按时参会，无特殊情况不得迟到、早退

或缺席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不允许替会。进入会场应自觉将

手机关闭或调整到静音状态。会议认为不宜对外公开的内容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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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人员须严格保守秘密，一律不准向参加会议以外的任何人员泄

露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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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山东水利职业学院会议申请表

申请部门

联系人
联系

电话

申请

时间

会议主题

出席领导

参加人员

议程安排

预计时长
起止

时间

开始： 月 日 点 分

结束： 月 日 点 分

参会人数 拟用设备
□ □ □ □

电脑 音响 屏幕 话筒

注意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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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9月 15 日印发

拟稿：王纬 核稿：崔灵智


